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師校外兼職申請表 
         

 

單位  職稱  姓名  

兼職 
機構 
名稱 

 
兼職 
機構 
性質 

(1)□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2)□行政法人 
(3)□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4)□國外地區、香港及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 
(5)□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註) 
(5-1)□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註) 
(6)□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7)□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定企業、機構、
團體或新創公司 

兼職 
職稱 

 註：兼職機構性質屬於前項 5 或 5-1 者應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一： 

1、依公司法規定，指派教師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兼任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之董事或監察人。 

2、依證券交易法或期貨交易法規定，由主管機關指派，或由董事會遴選，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非股東董事或非股東監察人。 

3、擔任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 

4、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行、票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事。 

5、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 

是否兼
行政職 

□否 
□是，現兼            職務 

兼職 
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兼職 
時數 

 
每週     小時 
 

(如無每週兼職，請至少
填寫出席會議或兼職
頻率) 

支領 
兼職 

(出席)費 

□無 
□有，每月   元  
□有，每次   元       

所兼職務與教學或研
究專長領域是否相關 □是 □否 

教師兼職職務如為私人公司向政府機關申
請計畫之性質，請填寫右方欄位。 

1、該職務非屬該私人公司內之常設機構所置職務。  □ 是 □ 否 
2、該職務工作內涵係屬研究工作範疇，且未參與後續產品化設計及商業化階段。  □ 

是 □ 否 

申請人
簽章 

年
       年    月    日 

依教育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之規定，教師至與學校建立產學合
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學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契
約，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學術回饋金每年不得少
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給總額。            

系(所) 

＊(以下欄位皆須勾選，並附相關資料) 
□申請人所兼職務不影響本職教學研究工作。 
□申請人校內授課時數      小時（含論文指導及專題），符合本校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 
□申請人請檢附近三年研究相關資料。 
□經本系（所）  年  月  日系（所）相關會議通過(請檢附會議紀錄影本) 

主管核章                    年    月    日  

會 
 

 
辦 
 

 
單 
 
 
位 

學 
院 

 
 

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教 
務 
處 

 

               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產 
 學 
 合 
 作 
 處 

  

 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人 
事 
室 

□請產學合作處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合作契約，收取學術回饋金。 
□奉核定後，影印分送申請人及其所屬單位知照。 
□經查申請人目前校外兼職時數累計為每週    小時或           ， 已超過  未超過  法定兼職時數上限。 
                
                                           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批示 
 


